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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本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资产评估说明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含所出资企业）、相关

监管机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材料的全部或者部分

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媒体。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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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本项目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均为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

公司（国营第四三二六厂）。 

（一）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1．名称：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国营第四三二六

厂）（以下简称：“新云电子”或 “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36811D 

3．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２３２号 

5．法定代表人：阳元江 

6．成立日期：1997年10月28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批发

氟钽酸钾、硝酸锰、氯铂酸、乙酸丁酯、无水乙醇、硝酸、硝酸银（在许可证有效

期内从事经营活动）；电子元器件及相关电子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委托加工，

通讯设备、影视及音响设备服务；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深度加工

产品及相关附属产品的购销、加工、配送；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生产的１４种产品除

外），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销售及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网址建设与网页设

计；开展本企业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 

9．历史沿革 

新云电子系由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于1997年 10月 28日在贵州贵阳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170.98万元，其中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95%,中国振华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5%。本次出资已经天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审验，并出具了天一验字（2001）第4—026号验资报告。 

2007年2月8日，新云电子根据股东会决议和经批准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增加注册

资本16,809.92万元，分别由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缴纳15,969.43万元和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缴纳840.49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6,980.91万

元。本次增资已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验资，并出具了中和

正信验字（2007）第4—003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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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9日，新云电子的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新云电子

5%的股权转让给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中国振华（集

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云电子100%的股权。  

2017年12月21日，根据新云电子股东会决议和经批准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

册资本19,033.00万元，由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缴纳，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56,013.91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新云电子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6,013.91  100.00   56,013.91  100.00 

合计 56,013.91  100.00 56,013.91  100.00 

10．财务状况 

新云电子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121,662.28  132,322.19 138,109.74 

负债总额 29,805.01  38,332.42 43,339.14 

所有者权益  91,857.27  93,989.77 94,770.60 

项     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8月 

营业收入 51,066.03  57,534.51 42,702.12 

利润总额     6,865.23  7,506.34 7,136.77 

净利润     5,903.02  6,854.91 6,264.76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新云电子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中： 

2017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天运[2018]审字第90912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天运[2019]审字第90172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9 年度 1—8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产权持有单位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新云电子应收账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新云电

子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经测试无特殊

风险的应收款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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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4 

1至2年（含2年） 10 

2至3年（含3年） 30 

3至4年（含4年） 50 

4至5年（含5年） 60 

5年以上 100 

 

二、 关于经济行为的说明 

新云电子拟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本次对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新云电子指定的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

参考依据。 

本次经济行为文件为2019年9月29日新云财〔2019〕159号中国振华（集团）新

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国营第四三二六厂）关于应收账款证券化评估立项的

请示。 

 

三、 关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说明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新云电子的单项资产。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新云电子申报的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 17,793.87 万元。 

新云电子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7,793.87    

其中：应收账款 17,793.87    

资产总计 17,793.87   

（三）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 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2019年8月31日。 

选定该基准日主要考虑该日期与评估目的预计实现的时间相近，以保证评估结

果有效服务于评估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对评估结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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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影响。 

 

五、 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 

无。 

 

六、 资产负债情况说明 

（一）资产清查情况说明 

1．清查范围 

列入本次清查范围的是新云电子申报的单项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31

日，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如下：应收账款17,793.87万元，共有34户，账龄为1年

以内或1-2年。 

2．清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新云电子组织相关人员，于2019年10月12日至2019年10月13日对评估范围内的资

产进行了清查，资产清查的主要过程是：对账面资产、债权进行了核实，确认账实

相符并查看资产状况。 

3．清查结论 

经过清查，资产评估的申报工作基本满足评估的要求。 

 

七、 资料清单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已向评估机构提供如下资料： 

1．《资产评估申报表》； 

2．新云电子营业执照、章程； 

3．新云电子提供的2017年、2018年的审计报告和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 

4．应收账款记账凭证、发票及销售合同等； 

5．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6．其他相关资料。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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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签字盖章页）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

责任公司（国营第四三二六厂） 

 

 

 

 

 

 

 

 

 

 

法定代表人： 

 

 

 

 

 

2019年 10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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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资产清查核实情况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内容 

1．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在评估基准日新云电子的单项资产。 

2．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新云电子申报的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 17,793.87 万元。 

新云电子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7,793.87    

其中：应收账款 17,793.87    

资产总计 17,793.87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3．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权属状况：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依法提供资产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等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资产评估师对委托人和其他相关

当事人提供的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并对核查验证情况予以披

露。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

业意见，对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

范围，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二、资产核实总体情况说明 

（一）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评估人员在进入现场清查前，制定现场清查实施计划，同时于2019年10月12日至

2019年10月14日进行现场的核查工作。清查工作结束后，小组对清查核实及现场勘察

情况进行工作总结。清查核实的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派遣评估人员辅导企业财务和资产管理相关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

填报“评估申报明细表”；收集并整理相关资产的产权权属资料。 

其次，依据评估申报明细表，对申报资产进行核实。根据清查结果，由企业进

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评估申报明细表，使“表”、“实”相符。 

再次，核实评估资料，主要是核实应收账款销售合同、记账凭证、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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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计提及实际发生情况、应收账款实际回收时间等。 

（二）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无。 

（三）核实结论 

资产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清查，通过

清查核实发现：评估申报明细表与实际情况吻合。 

在资产清查过程中，资产评估人员坚持了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资

产清查的结果有助于对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公允的评定估算。 



                                      深圳市新云电子有限公司指定债权资产评估说明 

网址：http://www.caa-bj.com.cn       电话：010-88395166     传真：010-88395661       邮编：100044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五栋大楼B1栋13层           邮箱：zhongtianhua@zthcpv.com      9 

 

第四部分资产评估说明 

 

一、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一）评估范围 

新云电子本次申报评估的应收账款为17,793.87元，共有34户，账龄为1年以内或1-

2年。 

（二）评估过程及方法 

对上述评估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评估人员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经过逐项核实，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核实了账簿记录、抽查了部分原始凭证等相

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并进行了函证，核实

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三）案例 

案例1：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物资供应站（见应收账款评估明细表3-4

序号33） 

（1）债权基本情况 

客户名称为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物资供应站，企业类型为中央企业，

所属集团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客户所在地为北京市丰台区云岗镇长青

路南304场。和新云电子公司合作年限为240个月，本次申报余额为28,633,317.32元，

发生时间为2019年08月23日，为钽电容器销售款，账龄1年以内。 

（2）评估方法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3）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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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1年以内（含1年）坏账损失计提比率为4%；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28,633,317.32×(1－4%) 

                  =27,487,984.63（元） 

企业最近3年1期对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的回款时间统计为8个月，此笔债权实际

发生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至评估基准日已经过0.27个月，剩余回款时间为7.73个

月，1年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4.35%。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n×i 

              =27,487,984.63－27,487,984.63×（8－0.27）×4.35%/12 

              =26,717,404.79（元） 

四、评估结果 

应收账款账面值为17,793.87万元；评估值为16,672.58万元，减值额为1,121.29万

元，减值率为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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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评估结论 

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既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

法，对新云电子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察、询证和评估计算，采用成本

法进行了评估，得出委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16,672.58万元，与账面价值

17,793.87万元相比，评估减值1,121.29万元，减值率为6.30%。具体明细如下： 

新云电子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8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7,793.87   16,672.58 -1,121.29   -6.30  

其中：应收账款 17,793.87   16,672.58 -1,121.29   -6.30  

资产总计 17,793.87   16,672.58 -1,121.29   -6.30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详见评估结果汇总表及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次评估的新云电子指定应收账款账面值为17,793.87万元；评估值为16,672.58万

元，减值额为1,121.29万元，减值率为6.30%。主要原因为： 

（一）评估价值根据产权持有单位具体情况考虑了预计坏账损失； 

（二）评估价值根据对客户历史收款情况考虑了应收账款回收时间对评估价值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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